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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23年3月3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非

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所涉及的业务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审议程序

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关联方江苏

方大炭素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方大” ）预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金额8,450万元。

2023年3月3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

项的议案》，关联董事居琪萍、黄智华、敖新华、邱亚鹏、徐志新、常健、谭兆春、王浚丞、郭相

岑均已回避表决本议案，该事项已获得独立董事同意并发表独立意见。

（二）2023年1-2月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及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3年1-2月预计金额 2023年1-2月发生金额

销售煤焦油等 江苏方大 0 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介绍

江苏方大炭素化工有限公司，注册地：江苏省徐州市，注册资本：22,488.3422万元，经

营范围：生产、销售煤焦油深加工产品（洗油）；煤焦沥青、轻油、蒽油、炭黑油、酚油、工业

萘、洗油、中性酚钠生产，销售自产产品；安全系统监控服务；自来水生产和供应；污水处理

及其再生利用；质检技术服务；国际、国内贸易代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江苏方大经审计总资产32,525.64万元，所有者权益11,111.21

万元，资产负债率65.84%；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6,930.12万元，利润总额-3,905.89万

元。

（二）交易双方的关联关系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集团” ）系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方大集团

持有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钢铁” ）100%股权，方大钢铁控制持有

公司38.71%股权。

方大集团系江苏方大间接控股股东，方大集团持有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方大炭素” ）40.05%股权。 依据《江苏方大炭素化工有限公司章程》，方大炭

素持有江苏方大46.73%股权，但拥有80%的表决权，因此方大炭素控制江苏方大，江苏方

大为公司的关联方。

三、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单位：万元

序号 卖方 买方

合同/协

议

服务项目

结算价

格

付款方

式

预计交易期限

预计交易

金额

1

公司及子

公司

江苏

方大

合同 煤焦油等

市场

价格

合同

约定

2023年3-12月 8,450

公司向江苏方大销售煤焦油等，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执行，按合同约定结算。

四、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按市场经营规则进行，定价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上述关联交易对关联

方形成依赖。 本次关联交易能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资源和条件为生产经营服务，实现优

势互补，符合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 关联交易执行市场价

格，交易遵循公允、公平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二）独立意见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因公司日常的业务发展需要而进行，符合公司实际业

务需要，有利于公司发展，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交易在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交易价格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董事会在审议关联交易事项

时，关联董事均已回避表决。 同意该项交易。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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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1、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郑州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郑州分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兴业银

行郑州分行与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东方雨

虹” ）在一定期限内连续发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每笔融资项下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前述担保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5,000万元。

2、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西安分行” ）签署了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0795764_001）， 公司为北京银行西安分行与公司全资子

公司咸阳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咸阳东方雨虹” ）之间主合同项下的全

部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前

述担保的主债权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10,000万元。

3、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富阳支行” ）签

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0767244_001），公司为北京银行富阳支行与公司全

资子公司杭州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东方雨虹” ）之间主合同项下

的全部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

年。 前述担保的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为人民币10,000万元。

（二）担保审议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2年4月11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2022年5月16日召

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

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总额不超过239

亿元的担保，其中对河南东方雨虹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80,000万元；对咸阳东方雨虹的担

保额度为不超过60,000万元；对杭州东方雨虹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130,000万元。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4月12日、2022年5月17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第七届董事会第

四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30）、《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35）及《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65）。

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前，公司对河南东方雨虹的担保余额为46,000万元，其中11,000万

元为2022年4月11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2022年5月16日召开的2021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

案》（以下简称“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 ） 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

35,000万元为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后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因此，河

南东方雨虹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45,000万元；对咸阳东方雨虹的担保余额为0万元，因此，

咸阳东方雨虹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仍为60,000万元； 对杭州东方雨虹的担保余额为54,

985.60万元， 其中21,985.60万元为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

的担保余额，33,000万元为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后已实际发生的担保

余额，因此，杭州东方雨虹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97,000万元。

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后，公司对河南东方雨虹的担保金额为51,000万元（其中2021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11,000万元，2021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后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35,000万元，本次担保金额为5,000

万元）， 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40,000万元； 公司对咸阳东方雨虹的担保金额为10,000万

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50,000万元；公司对杭州东方雨虹的担保金额为64,985.60万元

（其中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21,985.60万

元，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后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33,000万元，本次

担保金额为10,0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87,0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河南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7年6月8日；

2、注册地址：濮阳工业园区金濮路36号；

3、法定代表人：刘贵启；

4、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防水材料、防腐材料、保温材料、建筑成套设备及其他建筑装饰材料的技

术开发、制造、销售、技术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本企业和成员企业

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河南东方雨虹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河南东方雨虹资产总额1,239,018,037.32元，负债总额810,

247,545.09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428,770,492.23元，2021年实现营业

收入1,775,062,162.94元，利润总额193,919,159.84元，净利润166,151,752.53元。

截至2022年9月30日， 河南东方雨虹资产总额1,351,426,877.77元， 负债总额786,

360,672.59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565,066,205.18元，2022年前三季度实

现营业收入1,402,562,224.51元，利润总额158,619,047.14元，净利润135,397,598.54元

（2022年前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河南东方雨虹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8级。

8、河南东方雨虹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公司名称：咸阳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3年10月16日；

2、注册地址：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新型材料产业园雨虹大道1号（312国道与107省道

交汇处）；

3、法定代表人：冬立俊；

4、注册资本：8,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制造；涂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新型

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涂料销

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防腐材料销售；保温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咸阳东方雨虹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咸阳东方雨虹资产总额625,208,196.75元， 负债总额326,

954,273.60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298,253,923.15元，2021年实现营业收

入1,000,749,904.21元，利润总额51,835,291.05元，净利润44,630,952.78元。

截至2022年9月30日，咸阳东方雨虹资产总额784,967,907.38元，负债总额467,571,

239.29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317,396,668.09元，2022年前三季度实现营

业收入835,001,812.34元，利润总额23,291,425.49元，净利润18,383,157.54元（2022年

前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咸阳东方雨虹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8级。

8、咸阳东方雨虹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公司名称：杭州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5年9月14日；

2、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下涯镇五星路1号；

3、法定代表人：李景绒；

4、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各类防水材料、防腐材料、保温材料、湖沥青材料、砂浆材料及其他相关

建筑材料和建筑成套设备的技术开发、制造、销售、技术服务；承接防水施工、防腐保温施

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本企业生产所需要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

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各类防水材料、防腐材料、保温材料、湖沥青材料、砂浆材料的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

配及补偿贸易。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杭州东方雨虹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杭州东方雨虹资产总额2,303,237,432.01元， 负债总额1,

808,283,482.56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494,953,949.45元，2021年实现

营业收入1,917,809,227.83元，利润总额212,331,188.08元，净利润181,168,760.37元。

截至2022年9月30日， 杭州东方雨虹资产总额1,275,495,029.42元， 负债总额649,

055,958.65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626,439,070.77元，2022年前三季度实

现营业收入1,488,363,311.09元，利润总额153,675,689.58元，净利润130,528,167.81元

（2022年前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杭州东方雨虹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6级。

8、杭州东方雨虹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兴业银行郑州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

（1）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即保证人和债务人对债务承

担连带责任。 债务人无论何种原因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到期应付的债务或发生了本合同

约定的情形，保证人都应按照本合同约定代为履行清偿责任。

（2）主债务履行期届满，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按期还款付息的，保证人依约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3）主债务履行期间，债权人依照主合同约定，宣布债务履行期提前届满的，保证人

对提前到期的债务及其他保证范围内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担保期限

（1）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计算，就每笔

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如单笔主合同确定的融资分批到期的，每批债务的保证期间为每批融资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如主债权为分期偿还的，每期债权保证期间也分期计算，保证期间为每期债权到

期之日起三年。

（4）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融资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在此不

可撤销地表示认可和同意该展期，保证人仍对主合同下的各笔融资按本合同约定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 就每笔展期的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5）若债权人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的约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

为债权人向债务人通知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6）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

年，分次垫款的，保证期间从每笔垫款之日起分别计算。

（7）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

（8）债权人为债务人提供的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自该笔金融业务项下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4、保证范围

（1）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以下称“被担保债权” ）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

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

限于债权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2）本合同保证额度起算前债权人对债务人已经存在的、本合同双方同意转入本合

同约定的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

（3）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贸易融资、承兑、票据回购、担保等

融资业务，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后才因债务人拒付、债权人垫款等行为而发生的债权人对债

务人的债权也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分。

（4）债权人因债务人办理主合同项下各项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而

享有的每笔债权的本金、利息、其他费用、履行期限、用途、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及任何其他

相关事项以主合同项下的相关协议、合同、申请书、通知书、各类凭证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文

件的记载为准，且该相关协议、合同、申请书、通知书、各类凭证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的签

发或签署无需保证人确认。

（5）为避免歧义，债权人因准备、完善、履行或强制执行本合同或行使本合同项下的

权利或与之有关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和支出均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分。

（二）公司与北京银行西安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1、担保方式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果被担

保债务应当分期履行，则北京银行既有权在每期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

人就该期债务履行保证责任，也有权在主合同项下该期之后任何一期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

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担保范围内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并有权在因该期债务逾期

而依照主合同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宣布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宣布提

前到期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

3、担保金额

本合同项下的被担保主债权合计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壹亿元整。

4、保证范围

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北京银行（及按主合同约定取得债权人地位的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其他分支机构）的全部债权，包括主债权本金以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等其他款项。 因主合同或其任何部分被解除、被撤销

或终止而依法产生的北京银行的债权也包括在上述担保范围中。

（三）公司与北京银行富阳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

1、担保方式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果被担

保债务应当分期履行，则北京银行既有权在每期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

人就该期债务履行保证责任，也有权在主合同项下该期之后任何一期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

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担保范围内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并有权在因该期债务逾期

而依照主合同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宣布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宣布提

前到期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

3、担保金额

本合同项下的被担保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壹亿元整。

4、保证范围

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北京银行（及按主合同约定取得债权人地位的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其他分支机构）的全部债权，包括主债权本金以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等其他款项。 因主合同或其任何部分被解除、被撤销

或终止而依法产生的北京银行的债权也包括在上述担保范围中。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是为确保下属全资子公司生产经营持续、健康发展需要而提供的担保，有助于提

高其经营效率和融资能力。 其中，河南东方雨虹、咸阳东方雨虹及杭州东方雨虹均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对其具有绝对控制权，能有效地防范和控制担保风

险，且河南东方雨虹、咸阳东方雨虹及杭州东方雨虹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信用状况良好，具

备偿还债务的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366,744.12万元，占公司2021

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3.95%。 其中，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余额为294,172.93万元，占公司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1.19%；对下

游经销商向银行申请融资提供的担保余额为72,571.19万元，占公司2021年12月31日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76%。

如考虑本次新增担保额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391,744.12万元，占公

司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4.90%。 其中，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

提供的担保金额为319,172.93万元， 占公司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2.14%；对下游经销商向银行申请融资提供的担保金额为72,571.19万元，占公司2021年

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76%。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

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等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兴业银行郑州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公司与北京银行西安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3、公司与北京银行富阳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4、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

5、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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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希图鲁矿业股份有限公司(SHITURU� MINING� CORPORATION�

SAS)

●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希图鲁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共计1,000万美元

(大写壹仟万美元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希图鲁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

额为5,340万美元（不包含本次发生的担保）。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别风险提示：被担保人希图鲁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70%，敬请投资

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欣资源”或“公司” ）控股子公司希图鲁矿

业股份有限公司 (SHITURU� MINING� CORPORATION� SAS)（以下简称：“SMCO” 、

“借款人” ）近日与RAWBANK� SA银行（以下简称：“银行” ）银行签署了《贷款合同》，

SMCO�向RAWBANK� SA银行申请了1,000万美元 (大写壹仟万美元整) 贷款， 公司于

2023年3月3日签署《担保函》，为SMCO向银行申请的贷款作出担保，《担保函》自签字之

日起生效，截止日期为2024年3月15日。

公司于2022年4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拟为全资子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1亿元，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鹏欣

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4亿元；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控股

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7亿元。 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30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为全

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临2022-027）。 2022年5月20日， 公司召开了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21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22-040）。

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希图鲁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1,000万美元 (大写壹

仟万美元)，在已审议通过的额度范围内，且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的名称：希图鲁矿业股份有限公司(SHITURU� MINING� CORPORATION�

SAS)

注册地点：N°5961,� Avenue� Chemin� Public,� Quartier� Joli� Site,� Commune�

de� Shituru,� Likasi,� D.R.Congo（刚果金利卡西市希图鲁镇美丽街社区工地大道5961

号）

法定代表人：何寅

经营范围：开采希图鲁矿床,对该矿床开采的矿物进行金属处理，以生产铜、钴、各类

金属并销售此类产品。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数据如下：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6.18 52.17

负债总额 44.07 52.25

资产净额 2.11 -0.08

流动负债总额 44.07 52.25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5.32 25.88

净利润 0.70 -2.31

(二)被担保人与上市公司关系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在此不可撤销且无条件地保证向银行支付不时计算的债务。 除上述款项外，公

司在此不可撤销且无条件地保证向银行支付与利息、成本、费用、费用以及借款人根据本

担保函应付的所有其他款项相对应的其他款项。 本担保函下的付款将在没有任何扣减或

保留的情况下进行。

2、公司应在银行首次提出付款要求并以书面形式确认公司需支付的金额后，立即执

行本担保函下的付款，付款指令、债务确认书和借款人账户对账单必须由受益人的授权代

表签字，并通过邮寄或快递服务寄送，或由专人送至公司地址。

3、 本担保构成公司在任何情况下根据本担保函条款向银行付款的主要和独立义务，无

论担保函的有效性、合法性或可执行性如何，也无论借款人或第三人是否存在异议或抗辩。

4、在向公司提出本担保函下的要求前，银行不得向借款人或任何第三方索赔、提起诉讼。

5、公司声明并保证，本担保函对公司具有约束力、有效性并可根据其条款对公司强制

执行。 公司已采取并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银行在本担保函下向公司索赔的任何

款项能够立即支付给银行，无任何扣减或费用。

6、本担保函自签字之日起生效。除非公司在2024年3月15日收到银行根据上述条件提

出的要求，否则本担保函将终止且不再有效。

7、如果本担保函的某项条款不可执行或无效，本担保函的其他条款应继续有效。

8、 本担保函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权利义务在各方面均受国际商会统一规则

URDG758的管辖。

9、发生争议时，双方同意，该争议应由根据国际商会规则指定的一名或多名仲裁员提

交国际商会（ICC）仲裁并最终解决。 仲裁必须在巴黎并按照国际商会规则以英语进行。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SMCO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其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公司能够对

SMCO的日常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及时掌握其资信状况和履约能力，担保风险总体

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事项处于风险可控的范围内，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

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审批程序合法，符合相关规定。 有利于推动SMCO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董事会同意为

SMCO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3年3月3日， 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943,

224,370.57元（不含本次担保），其中：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8,650

万元，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美金9,760万元,南非兰特48,000万元。（2023

年3月3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6.9117，人民币对南非兰特汇率2.6353）

本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均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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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计量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电计量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23年3月

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3年2月28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

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技术改造计划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3年技术改造计划38,170万元，其中20,037万元计划属于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通过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实施；其余资金计划通过其他自筹资

金实施。

2023年技术改造计划由公司统一组织， 根据实验室布局及能力规划由公司及各子公司分别实施。

公司授权总经理在上述年度技术改造项目资金计划额度内，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对仪器设备购置、场地

装修改造、信息化建设等项目进行调整。 该授权不适用于通过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施的项目，募集资金

实施项目调整根据相关监管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相关程序。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的《关于2023年技术改造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8）。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电计量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3年3月4日

证券代码:002967 证券简称：广电计量 公告编号：2023-008

广电计量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技术改造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技术改造项目概述

广电计量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提升和完善各业务板块的技术能力，保障

公司2023年度经营指标的达成，以及“十四五”发展规划目标的实现，公司2023年拟进行技术改造计划

投资38,170万元， 其中34,846万元用于仪器设备购置，1,958万元用于实验室场地装修和改造，1,366

万元用于信息化建设。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技术改造

计划的议案》，本次技术改造计划在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

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技术改造计划的基本情况

本次技术改造计划由公司统一组织，根据实验室布局及能力规划由公司及各子公司分别实施，具体

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技术改造项目 拟投资金

1 东北区域实验室建设 806

2 华北区域实验室建设 3,731

3 华东区域实验室建设 10,738.5

4 华中区域实验室建设 6,412

5 华南区域实验室建设 12,830.5

6 西南区域实验室建设 2,301

7 西北区域实验室建设 1,351

合计 38,170

注：

东北区域实验室建设为沈阳、长春2个实验室基地；

华北区域实验室建设包括北京、天津、石家庄、青岛4个实验室基地；

华东区域实验室建设包括上海、无锡、杭州、合肥4个实验室基地；

华中区域实验室建设包括武汉、长沙、郑州、南昌4个实验室基地；

华南区域实验室建设包括广州、深圳、东莞、南宁、福州、海口6个实验室基地；

西南区域实验室建设包括重庆、成都、昆明3个实验室基地；

西北区域实验室建设为西安实验室基地。

上述技术改造计划投资38,170万元，其中20,037万元计划属于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 通过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实施； 其余资金计划通过其他自筹资金实

施。

公司授权总经理在上述年度技术改造项目资金计划额度内，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对仪器设备购置、

场地装修改造、信息化建设等项目进行调整。 该授权不适用于通过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施的项目，募集

资金实施项目调整根据相关监管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相关程序。

三、技术改造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本次技术改造将进一步优化公司全国业务和实验室战略布局，完善全国技术服务网络，系统提高技

术保障能力，补充提升产能。 本次技术改造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技术改造的主要风险为：

1、竞争风险：我国检验检测服务机构数量众多，市场集中度相对较低；随着政府对检验检测服务市

场的逐步放开，民营机构面临着较好的发展机会，外资机构也凭借雄厚的资本实力和丰富的运作经验进

入我国检验检测服务市场，行业内市场竞争将日趋激烈。 面对激烈市场竞争，公司可能存在技术改造项

目的市场份额被竞争对手挤占的风险。

2、市场风险：公司技术改造项目可能存在未能获取足够订单，导致收益不达预期的风险。

3、技术风险：公司技术改造项目中的仪器设备采购涉及部分新技术或新型仪器设备，可能存在对新

技术或新型仪器设备评估不足，导致仪器设备采购后不能满足实验室使用需要，存在一定技术风险。

四、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电计量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3年3月4日

证券代码：600258 证券简称：首旅酒店 编号：临2023-005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获得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首旅酒店” ）于2022年11月18日召开的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注册发行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同

意公司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以下合称“债务融资工具” ），发行总金额

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 公司将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有效期内，在注册

额度范围内择机一次或分期发行。 具体内容详见 2022年11月19日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22-061号）。

公司于近期接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出的《接受注册通知书》：1、《接受注册通知书》（中

市协注[2023]SCP71号），核定本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20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

2�年内有效，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

销。 2、《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3]CP28号），核定本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10亿元，注册

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 2�年内有效，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

承销。 3、《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3]MTN176号），核定本公司中期票据注册金额为10亿元，

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 2�年内有效，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

承销。

特此公告。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4日

证券代码：000759� � � � � � � � �证券简称：中百集团 公告编号：2023-009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所持股份公开拍卖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2月1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

部分股份将被公开拍卖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8），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光集团” ）持有的本公司40,521,300股股份将在淘宝网阿里资产破产拍卖平台（https:

//susong.taobao.com/）进行公开拍卖。

2023年3月3日，公司经查询淘宝网阿里资产破产拍卖平台，上述拍卖网拍阶段已结束，现将公开拍

卖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权拍卖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拍卖股份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及限售

类型

起始日 到期日 拍卖人 原因

新光

集团

否 22,400,000 55.27% 3.29% 否

2023年3

月2日14

时

2023年3

月3日14

时

新 光 集

团 管 理

人

质押权人请求恢复行

使担保权， 要求管理

人处置质押股票

新光

集团

否 18,121,300 44.71% 2.66% 否

2023年3

月2日14

时

2023年3

月3日14

时

新 光 集

团 管 理

人

质押权人请求恢复行

使担保权， 要求管理

人处置质押股票

合计 / 40,521,300 99.98% 5.95% / / / / /

二、股权拍卖的进展情况

根据淘宝网阿里资产破产拍卖平台页面显示的拍卖结果，截止拍卖结束时间，无人出价，本场股份

拍卖已流拍。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截至本公告日，新光集团持有公司股份40,528,92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95%；累计质押股份为

40,521,3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99.98%，占公司总股本的5.95%；累计被司法冻结股份为40,528,

928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100%，占公司总股本的5.95%。 新光集团非公司控股股东，本次股份被拍卖

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3月4日

证券代码：600196� � � � � � � � � �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2023-023

债券代码：143422� � � � � � � � � �债券简称：18复药01

债券代码：175708� � � � � � � � � �债券简称：21复药01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简称同正文）：

● 截至2023年3月2日， 本公司控股股东复星高科技持有本公司957,129,455股股份 （其中：A股

885,595,955股、H股71,533,500股），约占截至2023年3月2日本公司股份总数（即2,672,156,611股，

下同）的35.82%。 本次办理股份质押后，复星高科技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均为A股）数量为383,880,

000股，约占截至2023年3月2日本公司股份总数的14.37%。

● 截至2023年3月2日，本公司控股股东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即复星高科技董监高、复星

国际有限公司及其董高〈包括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下同）合计持有本公司963,517,180股股份（其中：

A股885,983,680股、H股77,533,500股），约占截至2023年3月2日本公司股份总数的36.06%。 本次部

分股份质押后，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均为A股）数量为383,880,000股，约

占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39.84%。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3年3月3日接到控股股东上海复

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高科技” ）的通知，其已将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A股股份办

理质押手续，具体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

股东

本次质押股

份数量（股）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截至2023

年3月2日

本公司股份

总数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复 星

高 科

技

是 11,880,000 否 否

2023年

3月

2日

2025年

3月

7日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市长

宁支行

1.24% 0.44% 偿还债务

二、上述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形。

三、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2023年3月2日，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

名称

持股

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

本次质押后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累计

质押

数量

占其所

持本公

司股份

总数的

比例

占截至

2023年3

月2日本

公司股

份总数

的比例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复星

高

科技

957,129,

455

35.82%

372,000,

000

383,880,

000

40.11

%

14.37% 0 0 0 0

一致

行

动人

6,387,725 0.24% 0 0 0 0 0 0 0 0

合计

963,517,

180

36.06%

372,000,

000

383,880,

000

39.84

%

14.37% 0 0 0 0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三月三日

股票代码：002768� � � � � � � �股票简称：国恩股份 公告编号：2023-002

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展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爱国先

生关于将其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质押展期业务的函告，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权质押展期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展期股份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

期日

展期后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王爱国 是

8,400,

000

6.67% 3.10% 否 否

2022.2.2

2

2023.2.2

2

2024.2.2

2

安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融资需

求

合计 -

8,400,

000

6.67% 3.10% - -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王爱国

126,000,

000

46.45%

61,163,

999

61,163,999 48.54% 22.55% 0 0 0 0

合计

126,000,

000

46.45%

61,163,

999

61,163,999 48.54% 22.55% 0 0 0 0

三、其他说明

王爱国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 其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质押风

险在可控范围内，本次股权质押展期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

王爱国先生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本次质押及展期不会

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业绩补偿履行义务。

四、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展期证明文件；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数据。

特此公告。

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三月四日


